
保安服务合同

甲方：淮安市周恩来红军中学（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淮安市淮安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项目编号 JSZC-320803-JCGC-C2025-0008 磋商文件和该文

件的成交通知书及乙方响应文件，甲乙双方就此次采购项目及相关问

题，同意按下列条款规定执行。

第一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关于 淮安市周恩来红军中学保安服务 的采购文件、响应文件、

合同条款及成交通知书，乙方在磋商、评标过程中所作其它有关承诺、

声明、书面澄清等均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第二条 保安服务内容

甲方为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保障师生工作、学习、生活等活动

正常进行,现委托乙方提供保安服务，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如下合

同：

一、根据甲方要求，乙方向甲方派驻队员 26 名保安队员负责周

恩来红军中学本部、西校区、南校区、藏军洞路校区学生上学期间的

门卫值班、校园巡逻，及时制止不法侵害，维护好正常的教育、教学

秩序。

二、甲方职责是：

1、甲方对本单位的校长室、电脑房、陈列室、财会室、重要物



资仓库等要害部位，要加固好门窗，配备消防器材，采取必要的物防、

技防手段，同时要教育单位员工支持乙方队员履行相关职责。

2、甲方负责检查队员的日常在岗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乙

方通报。

三、乙方队员职责是：

1、负责校园门前秩序，人员和物资进出管理。

①督促外来车辆在指定区域停放，禁止他人在校门外侧摆摊设

点。

②对来客进行询问、登记，禁止闲杂人员进入校园。夜间在校园

的宿舍、食堂、教学楼等重点场所的巡查不得少于两次。

③在上课期间走出校园的学生查验有关手续。

④对进出校园物资按校方规定，凭相关证明后放行。

⑤负责校门内外、值班室卫生。

2、乙方队员应遵守甲方的有关制度，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及领导

布置的其他任务，文明执勤，规范着装，服从甲、乙双方的双重领导。

3、值班人员交班前，必须将值班室卫生打扫干净，保持室内外

清洁，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保安人员禁止喝酒、赌博，不得擅自离

岗。

四、乙方负责队员政审和教育培训工作，不定期对队员工作进行

检查督促，保证队员素质。甲方如发现队员不称职，向乙方反馈后，

乙方应及时予以调换。

五、乙方队员在甲方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伤害，由乙方负责处理。



因甲方指挥不当造成后果的应由甲方承担。

六、甲方遇有重大活动及特殊情况，临时抽派乙方队员加班，乙

方队员应予以积极配合，甲方给予补贴。

七、甲方按每人每月人民币（大写） 贰仟捌佰 元整，人民币

（小写） 2800 元整标准向乙方支付保安服务费，全年保安服务费合

计人民币（大写） 捌拾柒万叁仟陆佰 元整，人民币（小写） 873600

元整。

付款方式：在合同签定后，按月支付，每月支付保安服务费人民

币（大写） 柒万贰仟捌佰 元整，人民币（小写） 72800 元整。

八、合同期限：壹年，2025 年 12 月 1 日起，到 2026 年 11 月

30 日止。

九、合同的变更及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 49条、第 50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

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应移交保安服务管理权，协助甲方作好

保安服务的交接和善后工作，移交或配合甲方移交工作用房和全部档

案资料等。

十、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经甲乙方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在收到乙方提交

的履约保证金之日起生效。如有变动，必须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

方可更改。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乙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2、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即直接产生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合同执

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按照合同约定、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在合同

履行过程中，双方如有争议或协商仍得不到解决，双方均可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提交调解和仲裁。

（1）仲裁裁决应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2）仲裁费除仲裁机构另有裁决外应由败诉方负担。

（3）仲裁期间，除仲裁委员会要求停止履行合同或出现一方确

实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形外，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3、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

招标文件的原则下协商解决，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且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4、甲乙双方确认：对本合同条款及后果均已知悉，一致确认不

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任何可能导致合

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

十一、履约保证金

1、乙方应向采购单位交纳中标总价 1%的履约保证金。

2、乙方提供的履约保证金可以是人民币形式（银行本票、汇票、

支票、电汇），或银行保函、担保公司的保证担保或保险公司的保证

保险等多种形式。

3、乙方选取银行保函、担保公司的保证担保或保险公司的保证

保险等形式的向采购人缴纳的，如保函（担保、保险等）的约定期到

期但乙方履约仍未结束的，乙方须进行续保。



4、乙方选取以履约保函（保险）形式向采购人缴纳的，按照《关

于在全省政府采购领域推行电子履约保函（保险）的通知》（苏财购

〔2023〕150 号）的要求，登录“政府采购电子履约保函（保险）平

台”，选择第三方机构并提交保函（保险）申请，经审核通过后支付

相关费用。

5、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

取得补偿。

6、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不予退还或者应完全有效，约

定期间届满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

逾期退还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后的利率支

付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

7、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不予退还或者应完全有效，履

约保证金在项目验收合格后无息退还给乙方。

十二、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它事项

合同终止前，甲方如需重新采购，因招标原因不能按时交接，甲、

乙双方需按原合同继续履行职责，直至和中标方交接为止。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日 期：2025 年 12 月 1日 日 期：2025 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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